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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2025年度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
作者的通知

广东省高等学校奖学助学工作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激励先进，调动全省学生资助工作者的

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2025年度学生

资助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本次评选对象为广东省高等学校奖学助学工作专业委员会(

以下简称专委会)会员单位的学生资助工作者。主要包括基层一

线辅导员、校院两级直接从事学生资助工作的管理干部。同等

条件下，优先推荐基层一线辅导员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（一）按照各高校本专科全日制在校学生总人数进行名额

分配，其中全日制本专科生在校总人数大于2万的高校推荐不超

过3名参评对象，小于等于2万人数的高校推荐不超过2名参评对

象。

（二）有培养研究生的高校可单独推荐1名参评对象，不占

本专科生参评对象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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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资助政策，

热爱学生资助事业，勤奋敬业，无违纪违规问题。

（二）熟悉掌握各项学生资助政策，业务能力强，坚持工

作原则和标准，较好地完成本单位学生资助工作任务并取得突

出成绩。

（三）勤于钻研，在推动学生资助工作规范化、精细化管

理，推进资助育人、提升资助工作水平方面成绩突出。

（四）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从事学生资助工作时间满2年

以上。

（五）注重理论研究，在正规刊物发表有关学生资助方面

论文或承担校级以上课题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学校推荐：各高校要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

原则，积极组织本校符合条件的学生资助工作人员进行申报，

并在本校范围内组织初评，确定符合评选条件的人员并按时报

送材料。

（二）组织评审：由省教育厅基建财务处（学生助学工作

办公室）会同专委会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参评候选人进行评

审，评选结果将在“广东省高校奖助学群”公示五个工作日，

最终确定拟获奖对象并颁发证书。

五、材料报送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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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，精心组织好申报和推

荐工作。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，坚持实事求是、优中选优的

原则，确保推荐质量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把评选工作与彰显学生资助工作成效、凝

聚资助事业发展共识、提高社会各界对资助事业关注度结合起

来，进一步引导广大资助工作者努力营造学先进、赶先进，作

贡献、当表率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名额确定推荐对象，报送以

下材料：

1.《2025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推荐表》《202

5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推荐名单汇总表》(电子版

和盖章扫描件)。

2.推荐对象个人简介（限200字内）,内容包括姓名、性别、

籍贯、参加工作年月、现任职单位、主要先进事迹及感言等(电

子版)。

3.个人生活近照（电子版）一张，JPG或PNG格式。

报送材料请于2026年3月31日前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打包（不

超过10M）发送至邮箱xsc1@gdut.edu.cn（邮件主题命名为：学

校名称+2025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）。

联系人：崔老师 王老师 联系电话020-393226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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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5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推荐表

2.2025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推荐名单

汇总表

广东省高等学校奖学助学工作专业委员会

2026年1月26日


